关于“日照惠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所属
中央厨房店五年运营权转让项目”
意向受让方的基本要求

产权转让项目名称：日照惠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所属中央厨房店五年运营权转让项目
项目编号：LSWZC25305

为保障本项目产权转让工作的顺利实施，确保中央厨房运营权能够由具备相应资质与能力的受让方承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与安全合规运营，现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山东蓝色经济区产权交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产”）日照惠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所属中央厨房店五年运营权转让项目：
一、主体资格要求
1.意向受让方须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
2.意向受让方应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且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及不良经营行为。
二、专业资质与运营能力要求
[bookmark: _GoBack]1.意向受让方应具备与中央厨房运营规模相匹配的食品加工、餐饮供应链管理或相关行业的经验（经营范围），拥有专业的管理团队和成熟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食品经营许可证）。
2.意向受让方须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财务实力和资金支付能力，能够按期足额支付交易价款及相关费用。
3.意向受让方须承诺，已对转让标的（包括但不限于厂房、设备设施等）的状况、瑕疵及相关风险进行了充分、全面的实地查勘与了解，并理解与接受《产权转让申请书》及全部挂牌公告文件所披露的内容。一经递交受让申请，即视为基于独立判断自愿承担受让标的所带来的一切风险与后果。
三、保证金要求
意向受让方须在本项目挂牌公告期内，按公告指定时间将交易保证金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00）足额交纳至蓝产指定的资金结算账户。逾期未交纳或未足额交纳的，其受让申请不予受理。
四、特别约定
1.意向受让方须书面承诺遵守转让方及蓝产制定的全部交易文件，特别是《安全经营明白纸》、《安全生产管理协议》等附件中的全部条款。
2.在符合所有受让资格条件且报价相同的条件下，原租户享有优先受让权。
3.蓝产及转让方对意向受让方提交的资格材料进行审核，确认为合格意向受让方后方可参与后续交易活动。审核结果不代表对意向受让方经营能力、财务状况等的任何担保或认可。
五、解释权
本资格条件的最终解释权归转让方日照惠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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